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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通知已于2024年6月23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放弃

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周家海、周升学、屈亚平、朱江英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10� � � �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4-029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预计概述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24年5月28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

满足子公司日常运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

443,000.00万元人民币+1,250.00万元欧元的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4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6月2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公司为子公司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化学品”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额度为10,000.00万元。

2024年6月28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交行萧山支行” ）签署

了《保证合同》，公司为子公司传化化学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8,000.00万元。

2024年6月28日，公司与交行萧山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子公司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传化涂料”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4,000.00万元。

2024年6月28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平湖支行” ）签署

了《保证合同》，公司为子公司浙江传化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合成” ）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8,80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传化化学品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传化化学品的累计担保总

额为18,000.00万元，公司为传化化学品提供担保可用额度为5,00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传化涂

料的担保余额为6,476.14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传化涂料的累计担保总额为10,476.14万元，公司为

传化涂料提供担保可用额度为5,00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传化合成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本次担

保后公司为传化合成的累计担保总额为8,800.00万元，公司为传化合成提供担保可用额度为42,200.00

万元。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12月24日

注册资本：47,16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1818号

法定代表人：傅幼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

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生物基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纸制品销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成纤

维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2,437,615.18 2,658,003,935.61

负债总额 1,258,350,525.79 1,923,659,393.1

净资产 714,087,089.39 734,344,542.51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3,213,651,329.85 784,622,650.68

利润总额 99,974,639.25 23,095,087.81

净利润 86,037,293.89 20,257,453.12

与公司关系：传化化学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3月12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 125�号

法定代表人：周家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保温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新

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涂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9,058,737.65 419,794,528.70

负债总额 372,017,376.64 368,020,584.73

净资产 57,041,361.01 51,773,943.97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392,802,374.11 49,347,095.23

利润总额 -20,836,437.78 -4,834,880.03

净利润 -16,324,652.71 -5,267,417.04

与公司关系：传化涂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7月6日

注册资本：40,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嘉兴港区外环西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屈亚平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

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8,839,969.97 1,151,043,002.46

负债总额 378,489,254.89 345,641,771.90

净资产 750,350,715.08 805,401,230.56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655,408,096.95 408,371,250.56

利润总额 257,855,943.25 58,887,608.48

净利润 211,842,354.58 50,949,262.41

与公司关系：传化合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50.8446%，杭州传化科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 27.77%，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99%，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86%，

杭州传化嘉合叁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3333%，俞汉杰持股 2.97%，汤铮持股

2.43%，杭州传化嘉合壹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4201%，杭州传化嘉合贰号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0.75%，杭州传化嘉合伍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0.6319%。 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2、保证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在本合同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

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

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权责，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

高债权额。

6、保证责任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交行萧山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1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保证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浙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人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

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 (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指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

额，② 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6、保证责任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三）公司与交行萧山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2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2、保证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人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

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 (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指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

额，② 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6、保证责任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与交行平湖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

2、保证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浙江传化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人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

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 (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捌仟捌佰万

元整，“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 指主合同下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余额

的最高额，② 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6、保证责任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6月28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248,563.38万元

（其中，开展资产池业务发生互保总额为0万元，开展票据池业务发生互保总额为12,925.89万元），占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5.93%，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1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行萧山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交行萧山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4、公司与交行平湖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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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担保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6月27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传化智联” ）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部新区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

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传化物流为其下属公司成都传化东中心物流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传

化东中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12,00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传化物流已履行了审议程序，本次担

保事项无需提交传化智联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传化东中心物流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3月28日

注册资本：2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大道皂角段268号

法定代表人：秦龙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粮油仓储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包装服务；

电子过磅服务；咨询策划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国内贸易

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酒店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电工器材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合成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房地产开发经营；代理记账；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4,636,046.44 417,035,123.71

负债总额 266,381,591.03 268,189,675.80

净资产 148,254,455.41 148,845,447.91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8,610,930.56 2,983,623.36

利润总额 6,884,896.82 1,069,243.38

净利润 3,027,178.61 590,992.50

与公司关系：成都传化东中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传化物流之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部新区支行

2、保证人：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成都传化东中心物流港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

费及其它费用。

6、保证责任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

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本次签署担保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成都传化东中心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主要是为满足其项目建设需要，传化物流为其提供担保有利

于其筹措资金，推进业务顺利开展。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6月28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248,563.38万元

（其中，开展资产池业务发生互保总额为0万元，开展票据池业务发生互保总额为12,925.89万元），占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5.93%，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1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传化物流与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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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传化智联” ）持有控股子公司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精化” ）92.4272%股权，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 ）持有传化

精化7.5728%股权。

传化集团拟将其持有的传化精化7.5728%股权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传化化学集团” ），对应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543.41万元。公司作为传化精化的股东，

拟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转让方传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家海、周升学、屈亚

平、朱江英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放弃优先购买

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

1、公司名称：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萧山宁围街道

3、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2539087031

5、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6、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传化集团创建于1986年，从制造业起步，历经三十余年持续快速

发展，布局传化化学、新安化工、传化物流、传化科技城、传化农业等业务，横跨一、二、三产业的多产业、

多品牌、全球化的实业集团，产品服务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名列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经营范围如下：一般项目：不带储存经营（批发无仓储经营）其他危险化学品（限分支机构经营）；批

发、零售：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木材、塑胶、塑料、焦炭涂料（除专项）、煤、重油、化肥、农药（除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农机具、日用化工产品及精细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农

副产品，以及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销售有色金属；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工产品，化工原

料，化纤原料；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实业投资；软件开

发；现代物流服务（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承接：暖通工程、消防工程、通信工程；企业咨询服务；含下属

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徐冠巨持股50.03%，徐观宝42.62%，徐传化持股7.35%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22,480.87 8,294,291.56

负债总额 4,634,309.45 4,722,323.32

净资产 3,488,171.42 3,571,968.24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94,883.54 1,416,281.07

净利润 89,333.55 29,134.95

9、关联关系说明：传化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10、经查询，传化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受让方

1、公司名称：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萧山区宁围街道宁新村

3、法定代表人：周家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60577166L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6、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传化化学集团成立于2010年，经营范围如下：企业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信息服务，化工信息软件开发与销售，市场营销策划，化学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批发零售

7、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传化集团持股100.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4,640.79 351,697.57

负债总额 215,740.99 236,020.54

净资产 128,899.80 115,677.03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0,393.46 52,598.70

净利润 -235.45 2,774.01

9、关联关系说明：传化化学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

10、经查询，传化化学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传化精化7.5728%股权。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达路125号

4、法定代表人：屈亚平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823564573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化肥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转让前后，传化精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

司

19,040.00 92.4272% 19,040.00 92.4272%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560.00 7.5728% 0 0%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

限公司

0 0% 1,560.00 7.5728%

合计 20,600.00 100.00% 20,600.00 100.00%

（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894.48 110,631.38

负债总额 11,144.51 80,297.51

应收款项总额 19,037.58 89,412.90

净资产 29,749.97 30,333.87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959.28 19,565.68

营业利润 3,000.97 477.19

净利润 2,989.51 583.90

（四）标的公司其它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有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

2、该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

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经查询，传化精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放弃权利对应股权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确认本次转让所对应的注册资本金共计人民币1,560.00万元（以货币

方式实缴），占传化精化注册资本的7.5728%，对应转让价格合计人民币3,543.41万元。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放弃权利的原因及影响

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规划、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的综合考虑，

不会导致公司对传化精化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转让是传化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传化化学集

团之间的转让，对传化精化的股权结构和稳健发展无不良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拥有传化精化的权益不变， 对公司当前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与关联财务公司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外，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

子公司与传化集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含本次关

联交易金额）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1,680.44万元。 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的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均未超过授权额度。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

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

立董事认为：

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规划、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的综合考虑，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持

有传化精化的股权比例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10� � � � �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4-026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通知于2024年6月23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传化智联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认购权是出于公司整体发展规划，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仍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

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9日

A股代码：688347 A股简称：华虹公司 公告编号：2024-019

港股代码：01347 港股简称：华虹半导体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执行副总裁暨核心技术人员倪立华先生于近日因工

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暨核心技术人员职务。

● 倪立华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有序开展，其离职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执行副总裁暨核心技术人员倪立华先生于近日因工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暨核心技术人员职务。 倪立华先生在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暨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

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倪立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一）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倪立华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工学学士学

位，后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职称。 倪立华先生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加入上海华虹

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在加入公司之前， 倪立华先生历任中国华晶电子集团公司中央研究所工程

师，上海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主任、科长、部长，上海新进半导体制

造有限公司部经理，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部长、总监、副厂长；离职前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华虹

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华虹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及华虹半导体制造（无锡）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裁，系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之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倪立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396股A股股份及12,000股港股股份，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13%，倪立华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及专利情况

倪立华先生任职期间主要负责工厂运营管理及工艺整合的相关事宜。目前，前述工作已由高级副总

裁林俊毅先生负责，相关工作均正常有序推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倪立华先生不存在参与公司正在研发的项目的情况。 倪立华先生在任职期间，

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

形，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倪立华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双方针对知识产权、保密义务、竞业限制及相关

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倪立华先生知悉其对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公司未发现倪立华先生有违反前述义务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倪立华先生已完成全部工作的交接，其负责的工厂运营管理及工艺整合工作已由相关人员承接，其

离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研发人员结构完善，

研发团队经验丰富，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单一依赖的情形。截至2021年末、2022年末、2023年末，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1,033人、1,195人、1,285人， 占员工总人数比例为16.98%、17.68%、18.7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因倪立华先生离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由6名变为5名，具体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本次变动前 Weiran�Kong（孔蔚然）、倪立华、杨继业、钱文生、Hualun�Chen（陈华伦）、桑浚之

本次变动后 Weiran�Kong（孔蔚然）、杨继业、钱文生、Hualun�Chen（陈华伦）、桑浚之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技术研发均正常进行， 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

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完善研发体系和人才团队

的建设，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联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现有研发团队、

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相对稳定，倪立华先生已与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作的交接。倪立华先生与公司签署了

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双方针对知识产权、保密义务、竞业限制及相关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倪立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

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

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倪立华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以及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暨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14� � �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4-034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三个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的贵州三个全资子公司：普定县德荣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荣矿业” ）、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矿业” ）、普定县向荣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荣矿业” ）接受相关安全、环保监督管理机构的联合检查，因存在部分被处罚事

项，贵州公司近日陆续收到普定县应急管理局、安顺市应急管理局及安顺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普)应急

罚〔2024〕执法2号、(普)应急罚〔2024〕非煤1号、(安市)应急罚〔2024〕11号及安环罚字〔2024〕18号处

罚决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

1、处罚决定书文号：(普)应急罚〔2024〕执法2号

2、处罚对象：普定县德荣矿业有限公司金坡铅锌矿

3、处罚事由：

（1）矿山安全副矿长李*坤2023年6月毕业于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电气自动化本科，非矿山主体专业。

（2）1372中段4-1线北1#采场不具备两个安全出口。检查时，1372中段4-1线北1#采场东侧切割上

山未与1390回风平巷贯通，已布置1号矿房进行回采作业。

4、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肆万伍仟元整）

（二）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司

1、处罚决定书文号：(普)应急罚〔2024〕非煤1号

2、处罚对象：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司砂岩铅锌矿

3、处罚事由：宏泰矿业砂岩铅锌矿未采取有效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1）（砂岩铅锌矿）矿长舒*才学历为云南省党校企业管理大专，所持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为金属

冶炼安全专业；安全矿长杨*所学历为云南工业大学热能专业，不是矿山主体专业大专以上学历；采矿技

术员刘*坤所持采矿工程中级工程师，为陕西省人力资源发展研究中心颁发(经核实该中心不具备颁发中

级工程师资格)。

（2）矿山为水文地质中等类型矿山，矿山未配备防治水技术人员。

（3）矿山制定的《普定县宏泰矿业有限公司砂岩铅锌矿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规定》未明确全员考

核内容和考核周期。

4、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肆万伍仟元整）

（三）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

1、处罚决定书文号：(安市)应急罚〔2024〕11号；安环罚字〔2024〕18号

2、处罚对象：普定县向荣矿业有限公司

3、处罚事由：

11号文处罚事由：

（1）矿山为水文地质中等类型矿山，未配备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

（2）矿山井下动火作业时安全生产管理员未在现场进行全程监护。

（3）1125中段3#、4#采场未按设计进行支护。

（4）矿山人员定位系统不具备人员唯一性检测功能，不能防止一人多卡、不带卡入井。

（5）矿山救护协议到期后未重新签订，协议签订时间为2023年3月19日-2024年3月19日。

（6）矿山井下使用的电缆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检验。

（7）矿山视频监控系统中采场、掘进作业点视频监控不能回放；未按要求对监测监控数据进行备

份。

（8）矿山井下两组主接地极均布置在吸水井内。

（9）矿山副斜井、1100中段、1125中段局部巷道顶部人工撬毛处理后未加强支护。

（10）矿山1125中段J23线掘进工作面未按《作业规程》规定作业。 未对每循环(爆破后)围岩实际情

况进行确认，并确定应采取的支护方式。

18号文处罚事由：向荣矿业(尾矿库)发生废水泄漏事件(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后未立即启动《普定县

向荣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也未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告。

4、处罚结果：

11号文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肆万伍仟元整）。

18号文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00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

二、公司纠正违规行为的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本次事项，督促三个子公司按要求完成上述违规整改工作。 后续工作中，公司将深刻

吸取教训，严格贯彻落实国家、行业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

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同时将全面开展公司安全生产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加强对从业人员资格审查及安全教育培训。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项， 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

9.5.1条、第9.5.2条、第9.5.3条规定所述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上述罚

款的实际缴纳，将会减少当期净利润15.5万元。

四、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普)应急罚〔2024〕执法2号、(普)应急罚〔2024〕非煤1号)；

2、《行政处罚决定书》((安市)应急罚〔2024〕11号)、安环罚字〔2024〕18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188� �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南门一楼大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人民西路10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294,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32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许芸霞女士主持，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董事尹云、独立董事牟伟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洪兵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604,773 99.6259 681,023 0.3695 8,400 0.00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未弥补

亏损达到实收股

本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16,081,800 95.8892 681,023 4.0606 8,400 0.05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青艳、李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9� � � � � �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4-04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撤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57,423.595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

终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 或“公司” ）因合同纠纷被原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

治县拉弹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弹泡公司” ）向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大庆中院” ）提起诉讼，诉请判令太原重工支付延期到货违约金、可利用率考核违约金、维修成本考核

违约金、大部件停机发电量损失、土地补偿费、风机安装误工费及融资利息合计57,423.595万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2022年8月，公司向大庆中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诉请将本案移至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太原中院” ）审理；2023年9月，大庆中院作出一审管辖裁定，裁定移送太原中院审理；同月，拉弹

泡公司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黑龙江高院” ）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2023年12月，黑龙江

高院作出二审管辖裁定，驳回拉弹泡公司上诉，本案由太原中院管辖；2024年6月，太原中院立案。

二、诉讼结果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中院送达的（2024）晋01民初1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本院在审理原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拉弹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诉被告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本院于2024年6月12日立案。 原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拉弹泡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在本院依法送达缴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审理费，也未向本院提出有合理依据减、

缓、免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杜

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拉弹泡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影响情况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努

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12� � � � � � �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4-054

转债代码：113597� �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理财赎回金额：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20000万元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2.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可循环滚动使用，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本次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2024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一、本次使用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4年6月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理财

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该理财产

品于2024年6月28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14000万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24.39万元，与预期收

益不存在差异。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024年6月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理财

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该理财产

品于2024年6月28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6000万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10.45万元，与预期收益

不存在差异。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使用的理财额度0万元，尚未使用的

理财额度23000万元。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0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4年4月28日，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对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00,000股限制性股票按照授予价格加计利息予以回购注销，并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18

元/股。 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2024年4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关于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2024年6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和《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

次回购注销涉及的1,300,000股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388433），并已于

2024年6月27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768,882,286股变更为3,767,582,286股，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8,190,000 -1,300,000 86,89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80,692,286 0 3,680,692,286

股份合计 3,768,882,286 -1,300,000 3,767,582,286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层将继续认真勤勉履职，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回报。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